
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
探索浦东法规立法工作

2021年 6月 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上海市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在遵循宪法

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条件下，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

结合浦东新区实际，探索制定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主体退出若

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2021 年 9 月 28 日，上海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公布了《若干规定》，明确

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在浦东新区实施。

一、背景缘由

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 年，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明

确要求“完善市场退出机制”。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三部委

联合印发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规范市

场主体退出方式”“研究建立市场主体强制退出制度”等要求。当下，

减少低效无效市场主体带来的风险和占用的社会资源，已是当务之

急。

二、出台意义

制定《若干规定》，一是有利于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

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通过在市场主体退出环节开展更大力度的

改革创新、实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推动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

争环境，激发竞争活力；二是有利于为市场主体有序、便利化退出

提供法制保障，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高市场重组、出清的

质量和效率，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三是

有利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决市场主体“退出难”，一方面强



化市场主体履行法定义务，推动、督促市场主体自主办理注销，另

一方面对于无人清算、无力清算、无法清算的市场主体，通过行政

力量适当介入，引导或者强制其依法有序退出，保障相关利害关系

人的合法权益。

三、基本做法

《若干规定》全文共 14 条，主要规定了以下事项：

一是规定市场主体注销环节的便利化措施。包括优化简易注销

登记程序，缩短市场主体退出市场所需时间；探索承诺制注销改革

措施；推进注销全程网办，利用“一网通办”平台赋能，提高办事

效率。

二是创设强制除名和强制注销制度。遵循“行政适当干预、减

少司法负担、推动市场出清”的思路，《若干规定》创设了强制除名

和强制注销制度，明确了市场主体被强制除名的一系列法律后果，

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及时释放名称资源，提升社会整体利益。《若干

规定》创设的强制注销制度，在保障债权人等相关方利益的同时，

及时清理消灭低效、无效市场主体的主体资格。

三是建立代位注销制度。针对实践中由于部分企业或者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等已经注销或者撤销，导致其管理或者出资的市场主

体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情形，建立代位注销机制，畅通

特定市场主体注销时的制度瓶颈。

四是明确有关责任的承担。市场主体退出涉及一系列权利义务

关系的调整，《若干规定》特别注重相关利益方的权益保障，进一步

压实有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包括：防范道德风险，规定通过弄虚作

假骗取注销登记的补救措施；强调清算义务，明确市场主体未经清

算被依法注销的，其清算义务人承担的组织清算义务不变；畅通救

济渠道，规定有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等。

四、主要成效



《若干规定》着眼于解决企业“退出难”，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

道，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服务市场

主体的便利化和有序退出，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有序推进法规实施

落地，取得一定进展。

一是简易注销更简易，企业退市效率更高。浦东新区于 2015 年

8 月在全国率先开展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试点，针对未开业或无债

权债务的企业创设简易注销程序。2017 年 3 月，企业简易注销登记

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明确注销公告时限为 45 日。2020 年 2 月，

上海市试行缩短企业简易注销公告时限至 20 日。而此次《若干规定》

提出“简易注销登记的公示期为十日”，进一步将公示期时间减半。

据此，从企业发布简易注销公告之日起计算，到登记机关核准企业

注销登记，只要相关材料完备，原则上最快仅需 11 日，即可完成企

业注销登记的全部流程，用时大幅缩短，市场主体退出更加快速便

捷。《若干规定》出台后，浦东新区关于简易注销的政策变化受到广

泛关注，目前已有 58 家企业在平台上发布了简易注销公告。

二是探索承诺制注销登记，无法清算的企业注销成为可能。《若

干规定》创设了承诺制注销登记改革措施，针对非公司企业法人、

合伙企业决议解散后无法完成清算的情形，明确由相关责任主体作

出承诺，经向社会公示满四十五日，没有利害关系人或相关政府部

门提出异议的，企业即可向登记机关提出注销登记申请。对于部分

非公司企业法人，特别是部分成立较早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

以及合伙企业等，由于人员流动、账册遗失、名下资产或债券债务

无法厘清等历史原因，导致无法进行清算并形成有效《清算报告》

的情形，承诺制注销登记的推出使得这类企业的注销由“不可能”

成为“可能”。该改革举措同时免除了企业进行清算组公示，减免了

《清算报告》等材料的提交，注销流程更加便捷。11 月 1 日《若干

规定》正式实施当日，已有两家非公司企业法人通过政府官网向社



会发布了《承诺制注销公告》。

三是启动强制除名、强制注销，市场退出机制更完善。《若干规

定》创设了强制除名和强制注销制度，将有效提高市场主体出清的

质量和效率，促进市场优胜劣汰和企业名称等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激发市场活力。强制除名制度适用于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

者撤销的市场主体，如满六个月未办理清算组公告或者申请注销登

记，登记机关可以作出强制除名决定。2016 年以来，浦东新区对长

期停业未经营的 3 万余户市场主体予以吊销营业执照；对冒用他人

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市场主体予以撤销登记。《若干规定》实施

后，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已先行启动对 100 户吊销营业执照企业和

35 户撤销登记企业的强制除名程序。强制除名决定生效后，将以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代替市场主体名称，不再作为市场主体

统计基数；同时市场主体资格仍然存在，对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不

产生影响。强制注销的适用条件是，强制除名决定生效届满六个月，

市场主体仍未办理清算组公告或者申请注销登记的，登记机关通过

公示系统或者政府网站催告，并启动强制注销程序，实行“先注销、

后清算”模式，有助于减少长期停业未经营市场主体不断积聚的风

险，降低市场整体交易成本。

五、推广价值

《若干规定》的通过并实施，是建立完善与支持浦东大胆试、

大胆闯、自主改相适应的法治保障体系，推动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

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要一步，是浦东法规立

法的“样板”打造者，具有一定可借鉴性，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价

值。


